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排煙檢驗展延申請書
本人（公司）                     所屬車號：            通知單編號：           
展延：該車經貴局通知指定        年        月        日前至排煙檢測站檢驗
因 □ 車輛保養 □ 辦理報廢繳銷 □ 其它                   之展延要件無法前往檢驗故申請展延至        年        月        日，並於展延期限前完成檢驗，逾期者視同拒檢處理。（展延期限以10日為限）

	公司名稱：                            請蓋機關防或公司章及負責人（車主）印章印.

負責人（車主）：印.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項 
	※一、展延申請者須於檢驗期限前提出申請，並於展延期限前預約完成檢驗，如無正當理由未完成檢驗，以規避、妨礙或拒絕檢驗論。
※二、辦理展延請傳真申請書後再以電話確認：
龜山站電話：（03）396-0433　傳真：（03）396-2177
中壢站電話：（03）433-6477　傳真：（03）433-6476
※三、請確認是否已完成展延申請，無審核同意章，本申請書視同無效。

	      審 核  （車主勿填）
	審核結果                                                     審核同意章

□准予 臺端（貴公司）展延期限至      年      月      日
□因所附證明文件不符展延要件，不予同意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經辦：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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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車主及駕駛人您好：
為維持空氣品質，請於接到檢驗通知時，先進行車輛的保養檢查，因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移動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於柴油車排煙檢測站進行動力計檢驗不合格者，將依法開單告發，罰款為：小型車3,000~12,000元，大型車5,000~20,000元。
近來發現有不肖業者聲稱與本站人員熟識為幌子進行招攬生意，進行不當調修之行為，本局嚴正聲明：嚴禁一切招攬生意及不當調修行為，請您切勿為此等業者誤導。
倘若發現任何不法調修行為，將加強稽查通知，請勿以身試法。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規定，自109年10月1日起新版檢測程序「柴油汽車黑煙排放不透光率檢測方法及程序」施行，馬力比將調升，針對車齡小於等於10年馬力比不足55%者，或車齡大於10年者馬力比不足50%者，應予退驗。

	

	親愛的車主們注意了！
冒黑煙是危害人體健康的污染行為，請勿委託擅調規避檢驗，不當擅調仍會被稽查罰款，建議回原廠或環保署公告認證保養廠維修，為節省您寶貴的時間，在車輛到站檢驗前，請確實檢查車輛狀況，以避免來回奔波，以下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桃園市政府環保局認證通過保養廠供您參考：

	保養廠
	地址
	電話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58號
	03-4626588

	台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化一路41之1號
	03-3975858

	友順興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四段16號
	03-3225326

	香港商太古商用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二段489號
	03-2805528

	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1號
	03-4511456

	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三段102號
	03-4922128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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